说    明

一、为检验和巩固自查自纠工作的成效，根据《河南省水利厅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实施意见》和《关于全省水利行业组织开展不正当交易行为自查自纠的实施方法》，制定本《细则》。

二、本《细则》共7项18条，满分100分。其中，组织领导15分，宣传发动15分，调查摸底15分，查找问题15分，认真整改15分，评估验收10分。

三、本《细则》考核评估内容自2006年5月1日---10月31日。评估验收时间为12月10日至12月20日。

四、凡被厅治贿办认定并在全省水利系统推广的创新做法，一项加1--3分，以该《细则》满分为限。

五、凡项目扣分和加分分值以该总项目规定分值为限。

六、凡项目不扣分的均视为得分。

七、凡得分在90分以上的为先进单位，得分在76--89分的为良好单位，得分在61--75分的为合格单位；得分在60分以下的为不合格单位。

八、本《细则》由厅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河南省水利厅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办公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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